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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交所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163号回复的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司管理部送达的公司部关注函〔2023〕第 163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函件要求，安排相关回复工作。

相关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2023 年 2月 24日，你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的公告》

显示，你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博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恒投资”）与王

可欣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协议签署后，双

方共同持有公司 10.84%股份。其中，博恒投资持有公司股票 37,500,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0.82%；王可欣持有公司股票 52,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一

致行动协议约定，王可欣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二级市场、大宗

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截至公告披露日，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汉

富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4.25%股份，且你公司目前处于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我部

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下述事项： 

1．王可欣与博恒投资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主要考虑，王可欣与博恒投

资、你公司第一大股东、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经向博恒投资询证，博恒投资回复：因全新好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全新好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为进一步巩固博恒投资的股权地位，同时基

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博恒投资与王可欣建立一致行动关系。博恒投

资与王可欣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向王可欣询证，王可欣回复：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王可欣

与博恒投资建立一致行动关系。王可欣与博恒投资、全新好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

全新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王可欣与博恒投资、全新好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全新好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2．王可欣将在未来 12个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互

为前提，同时，说明王可欣未来是否有明确的股份增持计划，并按照本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 号——股份变动管理》和相关公告格式要求，披露股份增持

计划。 

公司回复： 

公司查阅博恒投资与王可欣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书》，协议约定生效期为协议

签订之日，相关一致行动及增持的安排未有互为前提约定。协议约定乙方（王可欣）

在未来 12 个月内将通过包括但不仅限于二级市场、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方式增持

全新好股份。 

公司向一致行动人博恒投资及王可欣询证，双方回复：根据《一致行动协议书》

约定，未来 12个月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与本次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不互为前提。作为博

恒投资一致行动人，王可欣预计在 2023 年 3月 24日至 2023 年 9月 23日 6个月内

增持全新好股份比例不少于全新好总股本的 0.18%,即不少于 623,600股（与一致行

动签署时王可欣持有的公司总股本 0.02%的股份合计不少于 0.2%，如总股本发生变

化则以股份数量不少于 623,600股为准）。后续再视一致行动人股权稳定情况决定

是否增持。（详见公司在指定网站报刊上披露的《关于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

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7））。 

公司已提示一致行动人在后续一致行动及增持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则及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合规操作并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一致行

动人后续增持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结合你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情况，说明签订一致

行动协议及其后续股份增持计划可能对你公司控制权的影响，你公司是否就签订一

致行动协议等事项做好内幕信息管理。 

公司回复： 

公司目前无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49,382,52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25%。博恒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7,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0.82%，

截至本回函披露日，一致行动人王可欣持有公司股份 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02%，

博恒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7,552,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84%。 

近日博恒投资、王可欣及共青城汇富欣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共青城汇富”）三方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书》(详见公司在指定网站报刊

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共青

城汇富持有公司股份 17,322,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截至本回函披露日，一致

行动人博恒投资、共青城汇富及王可欣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874,8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15.84%。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公司第一大股东汉富控股的持股数量，同

时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成员为博恒投资提名，故共青城汇富、博恒投资和王可

欣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公司已就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事项做好内幕信息管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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